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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4_BA_8C_E7_AB_A0_E8_c33_39544.htm （一）持有人大会的

权利 基金持有人组成基金持有人大会，基金持有人大会是基

金持有人行使权利的重要场所。基金持有人大会一般每年举

行一次。持有人大会可由管理人主持召开，或应持有1⋯／3

以上已发行基金单位的受益人的要求而召开。根据《暂行办

法》的规定，有下列事项之一的，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

大会：(1)修改基金契约； (2)更换基金管理人；(3)更换基金

托管人；(4)提前终止基金；(5)与其它基金合并；(6)中国证监

会规定的其它情形等。 (二)持有人大会召开方式 基金持有人

大会有现场开会和通讯方式召开两种方式。 1．现场开会。 

现场开会由基金持有人本人出席或以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委

派代表出席。现场开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，可以进行持有

人大会议程：①到会人数不少于规定人数；②亲自出席会议

的基金持有人与受托出席会议者所代表的基金持有人合计不

少于若干人(如100人)；③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基金单位的凭

证、受托出席会议者出具的委托人持有基金单位的凭证及委

托人的代理投票授权书符合法律、法规、基金契约和会议通

知的规定；其他。 2．通讯方式开会。 通讯方式开会应以书

面方式进行表决。在符合以下条件时，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

有效：①召集人按基金契约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，在两个工

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；②召集人在公证机关的监

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基金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

见；③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



的，基金持有人不少于若干人(如100人)，并且所有出具有效

书面意见所代表的基金持有人所持有的基金份额不少于在权

利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一定比例(如 25％)；④其他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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